中国石油大学（北京）勤工助学派工表

制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制表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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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用工

单位

评价
	

	工

资

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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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总工作时间：          （小时）
	应付酬金：             （元）

	
	核算人：
	核算时间：

	
	用工单位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
单位盖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
年    月    日 




备注：

1.本表作为学生用工的记录材料，须用A4纸打印，经确认所有信息无误，单位负责人签字盖章单位自行留存。

2.用工单位须在e服务系统申报勤工助学工作岗位，报学工处批准后方可设岗。
3.自2026年4月1日起勤工助工资标准调整为15元/小时，此表不可涂改。

4.用工人须为正式工，不得为助管或兼职辅导员。
填 表 须 知

一、用工单位须在用工之前需在e服务系统中填写《中国石油大学（北京）勤工助学工作岗位申请审批表》，报学工处审批通过后，岗位方为有效。

二、有以下情况之一的勤工助学学生，其勤工助学全部报酬均不予发放，并取消其一年内的勤工助学工作机会；情节严重者，上报学工处建议给予相应的纪律处分。

1.擅自涂改“中国石油大学（北京）勤工助学派工表”，伪造工作量；

2.单方面与用工单位发生严重冲突；

3.未与用工单位任何一方协商，单方违约、毁约。

三、用工单位应切实根据勤工助学学生的表现及工作量提供合理报酬，并做好记录。如有弄虚作假，则追回所发酬金，且不再向学生推荐参加该单位的工作。

四、学生有权拒绝用工单位的不合理要求，并向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反映，以便及时调解。

五、此表作为用工凭证，每月需将此表交用工单位，用工单位根据此表进行勤工助学时长统计。
如有问题可联系学生资助管理中心。

电话：010-89732128    工作地点：学生活动中心308
